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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无锡路通视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1〕第 22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无锡路通视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5 月 7 日晚间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公司控股股东永新县泽弘企

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永新泽弘”）及实际控制人贾清与宁波

余姚华晟云城智慧城市运营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晟云城”）

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及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，永新泽弘及贾清拟

向华晟云城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12.55%的股份，股份交割完成后，贾

清将所持剩余股份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6.28%）的表决权不可撤销地委

托给华晟云城。交易完成后，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华晟云城，实际

控制人将变更为林竹。若上市公司 2021 年或 2022 年既有业务经审计

的净利润为负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的，华晟云城有权单方解除协议

并要求永新泽弘与贾清返还款项。同时，永新泽弘拟豁免其在公司

IPO 时做出的部分承诺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及相关方核实

并说明以下事项： 

1. 公告显示，本次控制权变更涉及表决权委托的安排，表决权委

托直至贾清不再持有相关股份。请明确表决权委托期限、表决权委托

所涉股份的后续转让安排，并说明公司控制权是否稳定。请律师核查

并发表意见。 

2. 公告显示，华晟云城有权向上市公司董事会提名五名董事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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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晟云城提名当选的董事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应占全部席位。请根据

《公司法》及公司章程说明其他股东是否有提名董事的权利，上述协

议安排是否违反《公司法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是否损害公司或者其

他股东的利益，上述条件未达成的情况下双方具体的违约责任，是否

影响本次股权转让的推进。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3. 公告显示，本次交易总价为 4.33 亿元，折合每股价格为 17.26

元。本次股份转让价格相比公告披露日收盘价溢价超过 106%。协议

约定，若上市公司 2021 年或 2022 年既有业务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且

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的，华晟云城有权单方解除协议并要求永新泽弘

与贾清返还款项。请补充说明：（1）本次协议转让价格的定价依据；

（2）请明确出让方未完成业绩承诺时，交易双方对已转让的公司股权

的安排；（3）请结合交易双方对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的安排说明出让

方是否继续参与公司治理或经营管理，上述业绩承诺安排的合理性，

是否存在潜在的合同纠纷，对公司控制权稳定的影响，并充分提示相

关风险；（4）交易双方是否存在潜在协议或安排，是否存在股份代持

的情况，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。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4. 公告显示，股份转让价款来源于自有及/或自筹资金。请补充

说明是否存在对外募集、代持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、间接使用公司

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等情形；如存在外部融资，请列示资金

融出方名称、金额、资金成本、期限、担保和其他重要条款。 

5. 请补充华晟云城穿透后的股权结构中各有限合伙企业的具体

情况，包括有限合伙人的情况、具体合伙协议、执行合伙人及有限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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伙人的权利义务约定等，并说明是否影响对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定。 

6. 请结合华晟云城及林竹所持其他公司的产业背景、主营业务及

经营状况，补充说明华晟云城及林竹所从事的业务与公司的业务之间

是否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的同业竞争，是否存在关联交易；如有，请

说明避免同业竞争以及保持公司独立性的具体安排，并充分提示相关

风险。 

7. 你公司曾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披露公告称，永新泽弘和贾清

拟向徐州润汇企业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转让其持有的全部股份，交

易完成后公司控制权将发生变更。相关交易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终

止。请结合公司短期内两次筹划控制权变更、前次控制权变更失败的

情况及本次控制权变更尚需履行的程序与满足的条件等，充分提示控

制权变更的不确定性。 

8. 公告显示，永新泽弘拟豁免其在公司 IPO 时做出的承诺，即“本

企业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，每年减持不超过本企业持有

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的股份总数的 25%”。华晟云城收购

上市公司控制权后，有望实现“1+1>2”的协同效应，从而增强上市

公司持续盈利能力，为全体股东带来良好回报。请补充说明华晟云城

及林竹未来 12 个月内对公司业务整合的计划，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

力的具体内容及发展规划，是否已就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制定明确、具

体、可实现的交易安排，如否，请结合前述问题说明永新泽弘的股份

减持承诺豁免事项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上市公司实

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第五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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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相关规定。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9.请你公司说明本次控制权变更事项的筹划过程、参与筹划人员

及在信息保密方面采取的措施，并结合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、持股 5%以上股东及其关联方等近一个月内的交易情况，自查

是否存在相关人员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，并请你公司报

备相关内幕知情人名单和本次交易进程的备忘录。 

10.请结合前述问题的回复，充分提示本次交易的风险及不确定

性。 

11. 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5 月 15 日前将有关说明

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江苏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10 日 

 

 

 

    


